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2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6)良字第 243號 

主旨: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自行車故事館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付費借用，不

再免費使用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106 年 7 月 20 日金遊字第 1061003628 號

函辦理。 

2. 為落實使用者付費，自本(106)年 7 月 1 日起至該處自行車故事館借

用自行車，不再免費使用，每車每次收取使用費新臺幣 50 元，每人

每次限借一台自行車，不分車種，以車次計費。 

3. 另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自行車故事館借還車時間修正為每日上午 8

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50 分止，7、8 月暑假期間延長借還車時間，自

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50 分止;借車對象為年滿 8 歲以上且會騎

自行車者，但 12 歲以下者須由父母或法定代理人或同行成年親屬申

請借用，於該館借用之自行車僅限於中山林園區範圍內自行車道騎

乘。 

4. 中山林自行車故事館服務電話:082-313250 

5. 隨文檢送「金門國家公園自行車故事館自行車借用管理要點」乙份，

請會員旅行社卓參並廣為宣導。 

 

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